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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1
号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4

96,024,255

41.6392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30,609,892股，即总股本231,080,892股扣除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户回购的股份数471,00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杨棉之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2人，出席2人。

3、董事会秘书邢杰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866,155

比例（%）

99.8353

反对

票数

143,200

比例（%）

0.1491

弃权

票数

14,900

比例（%）

0.0156

2、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845,955

比例（%）

99.8143

反对

票数

156,900

比例（%）

0.1633

弃权

票数

21,400

比例（%）

0.0224

3、议案名称：《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861,255

比例（%）

99.8302

反对

票数

141,600

比例（%）

0.1474

弃权

票数

21,400

比例（%）

0.022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406,641

比例（%）

98.3154

反对

票数

1,604,214

比例（%）

1.6706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14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298,655

比例（%）

98.2029

反对

票数

1,711,200

比例（%）

1.7820

弃权

票数

14,400

比例（%）

0.0151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432,441

比例（%）

98.3422

反对

票数

1,580,814

比例（%）

1.6462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11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424,041

比例（%）

98.3335

反对

票数

1,586,814

比例（%）

1.6525

弃权

票数

13,400

比例（%）

0.0140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424,641

比例（%）

98.3341

反对

票数

1,585,714

比例（%）

1.6513

弃权

票数

13,900

比例（%）

0.0146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427,641

比例（%）

98.3372

反对

票数

1,582,714

比例（%）

1.6482

弃权

票数

13,900

比例（%）

0.0146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5,872,955

比例（%）

99.8424

反对

票数

130,400

比例（%）

0.1357

弃权

票数

20,900

比例（%）

0.021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4,400,241

比例（%）

98.3087

反对

票数

1,607,514

比例（%）

1.6740

弃权

票数

16,500

比例（%）

0.017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议案名称

提名郑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提名刘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提名郑小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提名李永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提名王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得票数

95,093,352

95,216,086

95,085,600

95,079,101

95,008,8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0305

99.1583

99.0224

99.0157

98.942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3、《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3.01

13.02

13.03

议案名称

提名古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提名张文亮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提名钟凯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得票数

95,094,578

94,998,738

95,091,50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0318

98.9320

99.028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1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3.01

13.02

13.03

议案名称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提名郑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提名刘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提名郑小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提名李永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提名王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提名古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提名张文亮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提名钟凯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同意

票数

5,399,191

5,414,491

5,426,191

4,646,588

4,769,322

4,638,836

4,632,337

4,562,101

4,647,814

4,551,974

4,644,740

比例（%）

96.8032

97.0775

97.2873

83.3096

85.5101

83.1706

83.0541

81.7948

83.3316

81.6132

83.2765

反对

票数

156,900

141,600

130,400

比例（%）

2.8130

2.5387

2.3379

弃权

票数

21,400

21,400

20,900

比例（%）

0.3838

0.3838

0.374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除第1、4、5项议案以外，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第1、4、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亦鸣、韩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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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北京元六鸿远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4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推举并表决，同意选举张瑞翔女士（简历请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附件：个人简历

张瑞翔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中科飞

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助理，公司宣传专员、综合办主任、企管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职工董

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元六鸿远（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鸿信泽（苏州）检测有限公司

监事。截至本公告日，张瑞翔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36,425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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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衔接性和连贯性，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4日以口头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
年7月4日在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1号第五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紧急会议，召集人已在会议上就相关情况做出说明。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全体董事共同推举郑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相关人员

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郑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郑小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选举郑红先生为代表公司执

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选举古群女士、郑小丹女士、刘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成员，其中

郑小丹女士担任召集人；

选举张文亮先生、钟凯先生、郑小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钟凯

先生担任召集人；

选举古群女士、张文亮先生、郑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张文亮

先生担任召集人；

选举古群女士、钟凯先生、张瑞翔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

古群女士担任召集人；

上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刘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王新先生、吕鹏先生、刘利荣

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

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聘任李永强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李永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单思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与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请详见附件1。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现对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组织架构调

整后的具体实施及进一步细化等相关事宜。本次调整组织架构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调整后的组织架构图请详见附件2。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信息披露暂

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工

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离职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因任期届满，杨棉之先生、林海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邢杰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董事会秘书。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在任职期间的勤

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附件1：个人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刘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9月出生，中专学历，初级工程师职称。

曾任北京市无线电元件六厂干部，北京元六电子中心副总经理，北京元六鸿远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刘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
120,000股，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

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李永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10月出生，硕士学历，中级会计师职

称，于2025年3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曾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师、助理经理，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原永晖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高级财务经理、财务部总经理、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截至本

公告日，李永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88,182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

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诚信档

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王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职称。

曾任成都宏明电子科大新材料有限公司副厂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元陆鸿远电

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鸿鑫特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元六鸿远（天津）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截至本公告日，王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吕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通美晶

体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技术工艺经理、技术支持经理、区域销售经理，本公司营销部副部

长、事业一部部长，元六鸿远（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创思（北

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鸿远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元六鸿远（合肥）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六安鸿安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创思（香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0,540股，除此之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刘利荣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5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中国建筑第

二工程局项目技术员，北京云峰画院销售员，本公司市场部销售专员、市场部主任、总经理助

理、董事、副总经理，创思（北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创思（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北京鸿远泽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创思（香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利荣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359,335股，除此之外与其

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诚信档案，不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单思齐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于2020年7月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单

思齐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5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以

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

三、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一）联系电话：010-89237777、010-52270567
（二）传真：010-52270569
（三）邮箱：603267@yldz.com.cn
（四）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街1号

附件2：公司组织架构图

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5-050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7月4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7月4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新田社区正中工业园七栋二楼公司研发大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铿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4人，代

表股份297,952,68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1.0269％。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代表股份236,957,37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533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80人，代表股份60,

995,3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493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81人，代表股份3,796,409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77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9人，代表股份 3,795,3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774％。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296,615,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2％；

反对1,29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5％；弃权39,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4.7770％；反对 1,297,5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1773％；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7％。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296,61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1％；

反对1,28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1％；弃权4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4.7717％；反对 1,287,5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139％；弃权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296,615,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1％；
反对1,287,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1％；弃权49,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45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4.7717％；反对 1,287,5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139％；弃权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
格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772,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5％；

反对1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弃权4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1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5.2534％；反对 13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322％；弃权4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金杜（深

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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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的自查报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分别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激励计划”）

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激励

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公司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本次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

披露前6个月（即2024年12月18日至2025年6月1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书面的查询结

果。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相关人员在公司披露本激励计划的自查期间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交易公司股票行为。经公司核查和上述激励对象出

具的说明，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且在交易行为发生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等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本次激

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共有105名激励对象交易过本公司股票。经公司核查和上述激励对象出具

的说明，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不是基于知晓公司实施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操

作，与内幕信息无关，亦未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公

司任何内幕信息。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

管理的相关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5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益医疗”或“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用途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同意终止原计划由子公司宁波泰瑞斯科技有限公司实
施的募投项目“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其剩余全部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新项目“泰国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同时同意将剩余超募资金全部调整用于“泰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本次
变更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签署，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939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473.68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52.37元，共计募集资金77,176.84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5,916.93万元后的募集
资金为71,259.91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汇入本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
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803.59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为69,456.3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0604号）。

二、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新增设立以及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近日，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增加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

况如下：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

94130078801100003488

94130078814300003487

用途

泰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泰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备注

人民币专户

美金专户

注1：本次募集资金调整的具体路径为：（1）“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公司
对子公司宁波天益药业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宁波泰瑞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益药
业科技”）进行减资后，资金将从天益药业科技“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转回到
天益医疗“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而后从天益医疗“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转至天益医疗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新设立的人民币专户，天益医疗在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新设立的人民币专户购汇美金至天益医疗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宁波高新区支行新设立的美金专户；最终从天益医疗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新
设立的美金专户逐步转至后续在新加坡子公司及泰国孙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2）“超募
资金”剩余募集资金：资金将从天益医疗“超募资金”募集资金专户转至天益医疗在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新设立的人民币专户，天益医疗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
行新设立的人民币专户购汇美金至天益医疗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新设立的
美金专户；最终从天益医疗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新设立的美金专户逐步转至
后续在新加坡子公司及泰国孙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注2：公司目前已完成对子公司天益药业科技的减资并将“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全部转回至天益医疗“综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已完成在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人民币专户”及“美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的新增设立；已完成将“综
合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剩余募集资金转至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宁波高新区支行新开设的“人民币专户”；已完成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保

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后续公司将继续根据募集
资金调整推进进度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注3：2025年1月，公司将子公司名称由“宁波泰瑞斯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宁波天益药
业科技有限公司”。

同时，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高新区支行、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督。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甲、乙、丙三方经协
商，达成如下协议：

1、甲 方 已 在 乙 方 分 别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以 下 简 称 专 户），账 号 为
94130078801100003488（人民币专户）及94130078814300003487（美金专户），截至2025年7月
2日，上述专户余额分别为10,829.17万元及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泰国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
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
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沈一冲、栾俊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6、甲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2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20%之间确定）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0、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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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